沂源县人民路小学 2023 年秋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资格认定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认真贯彻落实淄博市教育局、财政局等七部 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印发<淄博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  法>的通知》(淄教计字[2019]11 号)和 2022 年淄博市学生资 助工作会议精神，为全面推进精准资助,切实做好我校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公平、公正、合理地分配资助资源， 保证国家、省、市、县制定的各项资助政策和措施真正落实 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身上，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
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是指被我校正 式招收的全日制在籍在校学生中，学生及家庭经法济能力难
以支付其在校学习期间的学习和生活基本费用的学生。
第三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坚持实事求是，确 定合理标准，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和实行民主评议、入户核
实及学校评定相结合的原则。
第二章  认定机构与职能
第四条  学校成立以校长为组长，副校长、科室负责人  和年级组长等担任成员的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全面领导  本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学校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具体负责组织和管理全校的认定

工作。
第五条  以年级（教学部）为单位，成立以年级组长任 组长，班主任、任课教师代表等为成员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认定工作组，负责认定的具体组织和审核工作。
第六条  以班级为单位，成立以班主任任组长，任课教 师、学生代表为成员的认定评议小组，负责认定的民主评议 工作。认定评议小组成员中，学生代表人数根据班级人数合 理配置，应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一般不少于班级人数的 10%。
认定评议小组成立后，其成员名单应在本班范围内公示。
第七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校长是第一责  任人，分管领导是主要责任人，班主任是直接责任人，资助
人员负有监督和指导责任;工作领导小组、年级认定小组、
班级评议小组，按照各自的职能分工协作，认真负责地共同
完成认定工作。
第三章  认定依据与标准
第八条  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依据以下因素：
（1）家庭经济因素。主要包括家庭劳动力及职业状况、
家庭财产及收入、家庭负担等情况。
（2）特殊群体因素。主要指建档立卡（脱贫享受政策、 脱贫不稳定、边缘易致贫、严重困难）家庭学生和非建档立 卡低保家庭学生、低保边缘家庭学生、孤儿、重点困境儿童、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因伤因病持续支出
型家庭学生、烈士子女、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学生和家庭经

济困难的残疾人子女等情况。
（3）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因素。主要指校园地、生
源地经济发展水平、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等情况。
（4）突发状况因素。主要指遭受重大自然灾害、重大
突发意外事件等情况。
（5）学生消费因素。主要包括学生消费金额、消费结
构等情况。
（6）其它影响家庭经济状况的因素。
第九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标准：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标准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
脱贫享受政策家庭的识别标准类似，是以人均月收入或年收 入为衡量标准。每学年秋季学期开学初，我校结合全市最低 生活保障标准、学生就学费用的支出情况以及当地物价水平
等，统一制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标准。
第四章  认定档次
第十条 我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档次设置为“一般  困难 ” (A 档)、“困难 ” (B 档)和“特殊困难 ” (C 档)三档。 我校在统一认定标准的基础上，坚持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相 结合的原则，结合实际情况，通过三级认定程序精准认定，
确定档次。
(一)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可认定为一般困难学生。
1．学生基本生活费用低于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或学校学生日常平均消费水平；

2．父母务农，有两名子女同时在接受非义务教育阶段，
家庭经济负担较重的(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
3．因其他原因造成家庭经济一般困难的。
（二）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可认定为困难学生。
1.父母务农或父母一方暂时失业，家庭成员中有残疾
或疾病且医疗费用负担较重的；
2.因遭受自然灾害或突发事故家庭财产损失较重的；
3.无稳定收入的单亲家庭；
4.因其他原因造成家庭经济困难的。
（三）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可认定为特殊困难学生。
1.原建档立卡家庭学生(脱贫享受政策、脱贫不稳定、
边缘易致贫、严重突发困难家庭学生);
2.城乡低保家庭学生;
3.低保边缘家庭学生;
4.特困供养学生;
5.孤儿;
6.重点困境儿童;
7.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8.烈士子女;
9.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持有效残疾证)及家庭经济
困难残疾人(持有效残疾证)子女;
10.因伤因病持续支出型家庭学生;
11.因其它原因(如家庭遭受重大自然灾害或重大突发

意外、家庭成员患重大疾病等)造成经济特别困难的家庭学
生。
(四)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不能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已经通过认定的，应取消其受助资格:
1.隐瞒家庭经济实际情况、提供虚假信息的;
2.由于家庭建房、购房、购车等原因造成家庭经济暂时
困难的;
3.由于生活奢侈浪费等原因造成生活暂时困难的;
4.家庭中有两套(含两套)房屋以上的;
5.有其它不符合认定条件的。
第五章  认定程序
第十一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每学年进行一
次，每学期按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工作程序一般包括提前告知、个人申请、学校认定、结果公
示、建档备案等环节。
第十二条 每学年开学前，学校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
提前做好资助政策宣传工作，向学生或监护人告知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认定工作事项，并发放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
表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委托授权书。
第十三条 每学年开学初，学生或监护人自愿提出申请， 如实填报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户籍为外地的需提 供建档立卡、特困供养、城乡低保、重点困境儿童、孤儿、
烈士子女、残疾证明材料(户籍为本地的学生信息由区县民

政部门、扶贫部门、残联提供，学生不再提供证明材料)。
自然灾害、突发事件、重大疾病等需提供相关证明家庭经济
困难情况的材料。
第十四条 评议小组指导学生认真、详实播写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并根据淄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量
化分值表中的认定指标综合评分。
第十五条 班级评议小组在认定标准的基础上，坚持定  量评价和定性评价相结合的原则，结合学生申请材料、认定 指标综合得分、学生日常消费行为等因素，确定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困难档次，报年级认定小组审核。
第十六条 年级认定小组票组织班主任和任课教师进行
家访，并填写家访记录表、 留存家访照片。
年级认定小组汇总评议小组提交的初步评议结果，结合 评议结果以及认定标准、 申请材料、认定指标综合得分、家 访材料，统筹各评议小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情况，初步确定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名单及档次。
第十七条 年级认定小组审核通过后，以适当方式、在   适当范围内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名单公示不少于 2 个工作日。
公示时，严禁涉及学生个人敏感信息及隐私。
第十八条 学校学生资助管理部门汇总、审核认定小组  提交的初步认定结果，统筹各认定小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情 况，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档次予以适当调整，并以适当
方式、在适当范围内公示不少于 5 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

报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审批，审批通过后向上一级主
管部门报送沂源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统计表及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认定工作报告。
第十九条  学校建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信息档案，并按
要求录入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
第六章   监督与管理
第二十条 校应加强学生资助信息安全管理，不得泄露
学生资助信息。
第二十一条 学校各级认定机构应严格工作制度，规范  工作程序，认定工作人员应坚持原则，认真履责，做到公平、
公正。
第二十二条 学校应加强学生诚信教育，学生或监护人  要如实提供家庭经济情况，并即时告知家庭经济变化情况。 对恶意提供虚假信息者，应即时取消其受助资格，收回资助
资金，情节严重的追究当事人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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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源县人民路小学 2023 年秋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工作小组


一、领导小组
组  长：吴晓静
成  员： 崔  霞   武传学   王  芳
二、认定小组
组  长：武玉环

	成  员：王雯雯
	刘  伟
	胡吉萌
	张德刚

	王红红
	刘恣含
	唐美玲
	唐秀云

	王晓雨
	周菲菲
	沈振娟
	


三、评议小组
1. 一年级 1 班
组  长：赵金圆
成  员：任艳华 程远洋 颜世彪 桑  青
2. 一年级 2 班
组  长：周冬青
成  员：任志娟 刘晓洁 冯成红 王海燕 白方霞
3.一年级 3 班
组  长：朱梅琳
成  员：王莹莹 王汝美 房红美 张靖雯 周国娟
4.一年级 4 班
组  长：武传学

成  员：宋志仙  褚丽丽
5.一年级 5 班
组  长： 陈  晔
成  员：善巧玲 白新宇 赵雨蔓 唐樱华
6.一年级 6 班
组  长：公艳臣
成  员：蔡志利 王莹莹 李小娜 段晓青 王玉娟
7.一年级 7 班
组  长：亓艳娇
成  员：闵祥翠 李雪卉 郭美玲 桑  东
8.一年级 8 班
组  长：任相利
成  员：于恩河 刘少侠 李翠 张海英
9.一年级 9 班
组  长：陈作龙
成  员：任相利 王清华 高爱国 邹小燕 齐  雪
10.一年级 10 班
组  长：鞠建霞
成  员：赵洪伟 胡法霞 唐玉娟 周立波
11.一年级 11 班
组  长：齐翠霞
成  员：赵海明 朱光潜 聂荣伟 王金龙 张  鹏
12.一年级 12 班

组  长：丁修良
成  员：徐  磊 孙孝国 周  宁 任婷婷
